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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学院关于成立“学生评奖评优学生监督小组”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全院师生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适应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新要求，进一步提升我院学生教育培养工作的系统性、科学性和可持续性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现成立“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评奖评优学生监督小组”，参与由学院组织的各类学生奖学金、先进个人（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）、优秀毕业生、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、学生科技项目（作品）等的评审（选）和推荐工作，行使监督权和有关操作权限。
一、成员组成
（一）本科生评奖评优学生监督小组成员：
1.院学生会主席；
2.各相关学生组织负责人；
3.班长和团支书代表。
（二）研究生评奖评优学生监督小组成员：
1.院研究生会主席；
2.各相关学生组织负责人；
3.班长和团支书代表。
二、职责
根据学校和学院相关文件精神和通知要求，在学生奖学金、学生荣誉、学生科技项目（作品）、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等各类评审（选）工作中负责以下工作内容：
（一）监督申报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符合通知要求和评审（选）条件；
（二）在“回避”前提下，随机抽签产生学院各类学生评审（选）和推荐工作所需的“评审委员会”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。
三、该文件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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